
 

 

樂行童軍擔任領袖工作 
 
此通告取代 1985年 1月 24日發出之活動與訓練通告第 5號，以說明有關樂
行童軍擔任領袖工作之政策。 
     
根據現行政策，樂行童軍如符合有關領袖職位之資格者，可同時獲委任為領

袖，執行領袖的工作，其亦可以領袖的身份參加有關木章系統訓練及其他領袖訓

練班，考取木章。 
 
基於樂行童軍成員可以擁有雙重身份，很容易產生角色衝突，特將有關容易

引起問題的地方闡釋如下： 
 
(一) 領袖工作限制 
樂行童軍雖然可以兼任領袖工作，但不能同時出任與樂行童軍支部有關之領

袖職位。 
 

(二) 制服 
應穿著與角色配合之制服，例如在參與樂行童軍活動時必須穿著樂行童軍制

服，當執行領袖工作時應穿著與其職級相符之領袖制服。 
 
(三) 訓練問題 
樂行童軍支部訓練和領袖訓練是兩個完全不同的訓練體系，兩者不應混淆。

樂行童軍應該接受樂行童軍訓練綱要及獎章計劃內所定之訓練。如樂行童軍

同時兼任領袖職務時，是可以用領袖的身份參加領袖木章系統及其他為一般

領袖而開辦之訓練班。 
 

(四) 查詢 

如對本通告有任何詢問，可於辦公時間內致電2957 6414與活動幹事梁翠媚小
姐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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